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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工廠管理輔導法於 99 年 6 月 2 日修正實施後，賦與政府透過輔導「補

辦臨時工廠登記」及「劃定特定地區」等兩種方式，於落實環境保護及公

共安全前提下，推動未登記工廠合法化業務。這項重大變革，雖提供了未

登記工廠業者合法經營之管道，但也造成政府部門業務量倍增；面對這項

極具挑戰的任務，本局除透過府內跨局處小組通力合作，排除廠商申辦障

礙外，並於 100 年爭取經建會經費挹注，執行「高高屏未登記工廠輔導合

法化之整體計畫」1，加強政策宣導， 最終於 101 年完成 758 件臨時工廠

登記第一階段審查作業及 41 區特定地區之公告劃設，展現名列全國前茅之

輔導成果 2。 

本報告以列管中未登記工廠資料，分析本市未登記工廠之分布、現況

及態樣，同時分析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業務受理情形，藉以檢討執行成果及

提出建議，作為後續推動輔導業務及相關政策制定之參考。 

 

貳、本市未登記工廠現況與態樣 

本市列管之未登記工廠資料自 83 年起陸續建置，部分資料已與現況不

符，為重新掌握未登記工廠現況，本府於 100 年自籌經費辦理「高雄市未

登記工廠空間地理資訊系統建置計畫」3，自 101 年重新清查列管中未登記

工廠，並將歇業、已搬遷或已合法登記之工廠剔除，截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有 521 家未登記工廠列管中，本報告以此資料作為分析母體，推

估本市未登記工廠分布與態樣如下: 

 

1「高高屏未登記工廠輔導合法化之整體計畫」執行期間自 99.11.5 至 100.9.30，執行內容以宣導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業務  
  及廠商體質評核輔導兩大項目。 
2 本局輔導 758 件臨時工廠登記申請案件，成績全國第 4；輔導劃設 41 區特定地區，成績全國第 2。 
3「高雄市未登記工廠空間地理資訊系統建置計畫」執行期間自 100.7.19 至 101.6.22，執行內容以未登記工廠分布調查及 
  系統建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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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產業類別分類:  

分析結果除其他製造業 4外，以金屬製品製造、機械設備製造及食品製

造業為大宗，此結果與 100 年統計資料並無差異。 

 

表一 未登記工廠分析-依產業類別劃分 

 

 

二、依行政區分類:  

分析結果以大寮、三民、鼓山、岡山等區列管未登記工廠最多，與 100

年統計資料比較並無顯著差異，惟大寮區 101 年新增 34 件列管案件，增加

幅度高於其他地區，此結果將列為本局後續施政參考。 

對照本市各行政區申請臨時工廠登記家數資料可發現，原高雄市轄區

申請臨登案件家數偏低，分析原因係本局基於居住環境品質考量，未將都

4 表中其他製造業家數最多原因係本局 101 年登打上傳人員，因尚不熟悉工廠業務，將 101 年稽查之未登記工廠產業類 
  別，皆歸類於其他製造業，本局將逐一核對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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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型未登記工廠(多位於原高雄市轄區)列為積極輔導對象，輔導重點仍以非

都市計畫農業區之未登記工廠(多位於原高雄縣轄區)為主。 

另從資料發現仁武區及鳥松區列管未登記工廠家數相對較多，但申請

臨登家數卻偏低，是以未來倘立法院修法通過延長臨時工廠登記受理期

限，可針對上開兩區加強宣導，以收實效。 

 

表二 未登記工廠分析-依行政區劃分 

 

表三 各行政區申請臨時工廠登計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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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土地使用分區分類: 

依分析結果，未登記工廠多分佈於住宅區及農業區，顯示多數未登記

工廠係違反土地使用分區，而無法辦理合法登記。 

 

表四 未登記工廠分析-依行政區劃分 

 

 

四、依廠房面積分類: 

經濟部於 101 年 12 月 13 日修正工廠登記門檻，將一般製造業應申辦

工廠登記之條件，由廠房面積 50 ㎡調高至 150 ㎡、馬力電熱由 2.25 千瓦調

高至 75 千瓦，以避免登記門檻過低，造成小規模業者輕易遭受裁罰。 

藉由列管中未登記工廠資料分析， 4 成工廠廠房面積未達 150 ㎡之登

記規模，未來可優先複查，倘業者機器設備馬力數未達 75 千瓦，可解除列

管；另廠房面積超過 1000 平方公尺之中大型未登記工廠，亦可列為優先輔

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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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未登記工廠分析-依廠房面積劃分 

 

 

五、推估本市未登記工廠態樣: 

地理位置相近的工廠可分享規模經濟效益，節省許多有形、無形交易

成本，共享產業資訊，因而促成產業群聚的形成與發展，是以政府單位若

能掌握當地未登記工廠群聚資訊，即可一窺當地產業發展型態，作為施政

參考。依據以上分析資料，同時參考相關文獻、配合正射影像圖資判讀未

登記工廠分佈，推估本市未登記工廠態樣如下。 

合併前高雄縣市未登記工廠態樣有顯著差異，在原高雄市轄區內，未

登記工廠多集中於三民區、鼓山區內，依據紀佩君小姐與岳裕智先生於 94

年所作之研究「地區產業空間聚集變化特性之分析 --以高雄市製造業為

例」5，民國 90 年之前，原高雄市工業發展正好集中於現行三民區、鼓山

區一帶，顯示未登記工廠分布與工業發展有高度正相關；而工廠經營型態

亦因都市化程度高，多是 150 平方公尺以下，藏身於住宅區或商業區、規

模較小的家庭工廠，行業類別以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印刷

業與食品製造業為主。 

原高雄縣未登記工廠則有伴隨工業區分佈之現象，多集中於大寮區、

5紀佩君、岳裕智，地區產業空間聚集變化特性之分析 --以高雄市製造業為例，94 年 

廠房面積(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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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區與仁武區等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劃農業區，面積多為 500 平方公尺

以上之中大型工廠，甚至有超過 10,000 平方公尺之工廠，產業類別則與原

高雄市相似，以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與食品製造業為主。 

 

參、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說明 

       未登記工廠提供社會另一種就業管道，其貢獻不容全部抹滅，但多年

來亦造成了農地破壞與違背政府區域計畫整體發展，為解決長久以來未登

記工廠問題，立法院於 99 年 6 月 2 日修正工廠管理輔導法，增訂第 33 條

「劃定特定地區」及第 34 條「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條款，分述如下: 

   (一)第 33 條「劃定特定地區」條款:  

藉由公告劃設未登記工廠特定地區，協助區內業者於 106 年 6 月 2 日

前免除工廠管理輔導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相關處罰

規定，進而尋求土地合法化之機會。 

  (二)第 34 條「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條款: 

對於 97 年 3 月 14 日前既有之低污染未登記工廠，倘符合環保、消防、

水利、水土保持等公共安全前提下，得同意業者於 101 年 6 月 2 日前

提出申請，以繳交回饋金方式補辦臨時工廠登記，通過後可於 106 年 6

月 2 日前暫時免除工廠管理輔導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築

法相關處罰。 

 

肆、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業務執行成果分析 

本市辦理「劃定特定地區」業務成效良好，計通過 41 區特定地區，成

效全國第二，惟特定地區僅集中於本市、台中市、彰化縣及台南市，較無

分析價值，故本報告以各縣市受理「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家數為母體，

分析業務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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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縣市受理臨時工廠登記家數: 

考量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業務業於 101 年 6 月 2 日截止受理，故以 101

年 12 月之資料進行分析，本市受理臨時工廠登記案件計 758 件，全國排名

第 4，僅落後新北市、台中市及彰化縣，以下將以此 4 縣市之資料進行分析。 

 

二、4縣市受理臨時工廠登記家數分析: 

分析本市與新北市、台中市及彰化縣，自 99 年 11 月至 101 年 12 月受

理臨時工廠登記狀況，可發現以下現象: 

(1)政策執行初期(99.11~100.7)，本市受理家數較他縣市為多，推測係本局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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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

段受理

家  數

總  計

1029 877 461 758 588 976 49 178 140 69 149 85 18 41 33 15 6 8 6 8 6 0 5,500

截  至

12.31第

一階核

准家數

596 676 382 659 417 903 41 141 125 51 145 68 17 18 33 15 0 6 0 7 5 0 4,305

第一階

段核准

率  %

58 77 83 87 71 93 84 79 89 74 97 80 94 44 100 100 0 75 0 88 83 0 78

截  至

12.31第

二階申

請家數

391 64 63 73 59 184 27 9 11 12 25 23 11 3 19 6 0 0 0 0 0 0 980

第二階

段申請

率  %

66 9 16 11 14 20 66 6 9 24 17 34 65 17 58 40 0 0 0 0 0 0 23

截  至

12.31第

二階核

准家數

271 54 45 71 54 183 26 9 9 12 25 23 9 3 19 6 0 0 0 0 0 0 819

第二階

段核准

率  %

69 84 71 97 92 99 96 100 82 100 100 100 82 100 100 100 0 0 0 0 0 0 84

臨時工

廠登記

核准率

%

26 6 10 9 9 19 53 5 6 17 17 27 50 7 58 40 0 0 0 0 0 0 15

101年12月份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受理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家數統計表
 縣市

日期

甲 組 乙 組 丙 組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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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經建會經費補助，辦理「高高屏未登記工廠輔導合法化之整體計畫」，

透過專屬網站及文宣品之製作，加強補辦臨登政策宣導所致。 

(2)政策執行後期(101.1~101.6)，因臨登受理期限將至，各縣市受理案件數皆

大幅增加，但本市增加幅度相對偏低，造成本市受理案件數最終僅達全國

第 4。另本局基於居住環境品質考量，未將較易通過申請之都市型未登記

工廠列為宣導對象，亦為受理家數較少之主因。 

(3)新北市於 100 年初即成立「早鳥專案」，藉由舉辦多場說明會密集宣導，

且輔導對象以較容易通過申請之都市型未登記工廠為主，使得受理家數為

全國最多。 

(4)彰化縣受理未登家數於 101 年起大幅增加，經了解除一般宣導方式外，其

委託工業會針對列管中未登記工廠逐一拜訪宣導，致有相當成效。 

(5)台中市受理案件數亦於 101 年起急速增加，經詢問台中市政府經發局表

示，係因該局於 101 年 6 月臨登截止受理前，鎖定當地烏日溪南未登記工

廠群聚區域密集宣導所致。 

 

表六 4 縣市受理臨時工廠登記總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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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4 縣市受理臨時工廠登記每月家數 

 

 

伍、結論及建議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估計，全國合法登記工廠計有 8 萬餘家，而未依工

廠管理輔導法登記之工廠即有 6 萬 4 千家，年產值達 1.2 兆元，就業人數高

達 40 餘萬人，惟對照全國申請臨時工廠登記家數僅 5500 家，顯示多數未

登記工廠業者態度仍趨觀望。分析其原因，主要係後續政策尚未明確，多

數業者擔心 106 年輔導期過後，成為政府優先稽查目標，或考量消防及環

保設備改善成本過高而不願申辦。 

有鑒於此，立法院王惠美、吳育仁等 20位委員已提案修正工廠管理輔

導法第 34條，將臨登受理期限及輔導期限延長，以鼓勵更多業者提出申請，

未來倘修法通過，本局可將仁武區及鳥松區列為重點宣導區域，並參考其

他縣市政府作法，如協調工業會針對列管中工廠或工廠群聚地區加強宣

導，進而協助本市未登記工廠業者邁向合法經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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